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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組』提交之建議 
 

香港醫學會意見 
 
無用的建議 
 
由『區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組』提供的建議包括： 
 
 涉及注射的美容程序應由註冊醫生進行 
 涉及以機械或化學方法在皮膚表皮層以下進行皮膚剝脫的程序，應由註冊醫生進行 
 傳統紋身和穿環的程序應豁免被歸類為“醫療程序”，但在引致併發症風險較高的身體

部位（如眼睛附近，舌頭等）施行程序時，要格外小心。所有施行程序的人都應受

過適當培訓，在施行程序時應採取感染控制措施。從業員應確保消費者在接受程序

前知悉涉及的潛在風險，並容許消費者作出知情決定。 
 高壓氧氣治療不應被當作一種美容程序而進行。鑑於該等程序有引致併發症的風

險，應由註冊醫生用於有臨床適應症的病人。 
 漂牙可導致出現併發症，特別是若不適當地進行漂牙程序，或在不適用的顧客身上

施行漂牙程序，例如已有牙患的人。該程序應由註冊牙醫進行。 
 工作小組對當局計劃立法規管醫療儀器，並以此監管特定高風險醫療儀器的使用，

表示支持。 
 工作小組建議當局考慮在將來的醫療儀器法例之下成立專家小組，就基於創新科技

引入的新美容程序的風險和適當監管，提出意見。 
 
若政府發佈上述措施祗要求美容業及醫學界業內自律，我會認為此舉是毫無

用處的。 
 
要求美容界在業內自律，沒有法律依據是行不通的。以上建議唯一的立法管

制是對醫學儀器的規管，但草案仍未出台。 
 
而所有註冊西醫已經受到『醫生註冊條例』（第 161 章）及『香港註冊醫生

專業守則』的監管。建議對他們來說也是多餘的。 
 
我們深感失望 
 
『醫生註冊條例』（第 161 章）及『牙醫註冊條例』（第 156 章）分別監管

本港註冊西醫和牙醫，而美容師、美容行業運營者及經營醫療業務的公司卻

不在此列。 
 
工作小組並無清晰界定哪些服務屬於醫療程序或非醫療程序，亦無提出行之

有效的措施防止不合資格及不受規管的人士或公司進行有風險的程序。對此

我們深感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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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當註冊西醫及牙醫均不得刊登廣告時，美容院及保健機構的各種

商業廣告大行其道，其中不乏尚無科學證明的療程或治療方法。 
 
讓我們倍感失望的是，政府不願意亦無能力規管這一行業及其幕後黑手，出

事時亦無法將其訴諸法律。一旦發生事故，不合資格及不受規管的人便認定

法律保障了合資格人士而使他們成為代罪羔羊。DR 美容事件發生超過一

年。透過媒體的報導，大家都知道最少有兩名醫生涉嫌參與這件慘案，其中

一人據報是直接給患者提供靜脈注射，而另一人則是幕後老闆。但無論是真

是假，直至現時為止，警方尚未有任何透露，未有人被檢控，未有人需要負

責。結果，醫務委員會不可以在涉及刑事案件調查期間進行紀律聆訊。 
 
必須明確「醫藥治療」的定義 
 
『醫生註冊條例』中並未有就第 28 條內的「醫藥治療」這個名詞提供清晰

定義，導致起訴困難，並吸引非醫療行業人員提供「醫藥治療」。 
 
督導委員會所通過的建議祗是向執法機關如警務處及衞生署對美容界採取

行動時提供的執法指引，即若發覺他們於美容院內從事上述程序而並非由醫

生執行便會以觸犯香港法例第 161 章『醫生註冊條例』第 28 條『非法使用

名街等與未經註冊執業』來起訴他們無牌行醫。但若法例未能清晰界定甚麼

行為才被視為行醫時，這些指引根本對法庭毫無約束力。法官祗會根據個別

案情來決定被告有否提供了『醫藥治療』。這都是於普通法框架下而又沒有

成文法的情況下的一貫現象，祗能靠案例來定罪。 
 
對涉及健康及安全的行業予以規管 
 
香港醫學會以「維護民康」為箴言。我們願藉此機會呼籲合理規管包括保健

機構及美容業在內的涉及民眾健康及安全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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